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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国际实业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0159             编号：2008-15 

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发行数量和价格 

发行数量：3601.7347万股 

发行价格：12.10元/股 

募集资金总额：435,809,898.70 元 

募集资金净额：419,369,240.00元 

2、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

序

号 

名称 发行价格

（元/股）

认购股数 

（万股） 

限售期 

（月） 

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.10 1100 12个月 

2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.10 1000 12个月 

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2.10  500 12个月 

4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.10 1001.7347 12个月 

合计 -- 3601.7347  

3、预计上市时间 

本次发行的股票禁售期自2008年3月11日开始计算，3月11日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，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。本

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09年3月11日。 

4、资产过户情况 

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。 

 

 

重要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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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。投资

者欲了解更多信息，应仔细阅读《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

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（ 全文）， 该报告书刊载于

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://www.szse.cn 上。 

 

一、本次发行概况 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

1、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国际实

业”）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由2007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

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2007年6月15日召开的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；2007年9月2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又

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有关条款进行了补充。 

2、2007年11月9日，国际实业发行申请文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受理；2008年1月4日，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本

次发行；2008年1月30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[2008]178号核准文

件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

国际实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股票类型：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

2、每股面值：1.00 元/股 

3、发行数量：3601.7347万股 

4、发行价格：12.10元/股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与审议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

日即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%（定价基准日前20 

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÷定

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）7.58元/股的比率为159.63%，

与公布发行情况报告书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18.14元/股的比率

为66.72%，与公布发行情况报告书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      

20.45元/股的比率为59.17%。 

5、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435,809,898.70元，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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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,440,658.70元发行费用（包括承销费、保荐费、律师费、验资费、

登记费、发行工作差旅费等）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

419,369,240.00元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

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“五洲审字[2008]8-158号”

《验资报告》验证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

435,809,898.70元，扣除16,440,658.70元发行费用（包括承销费、

保荐费、律师费、验资费、登记费、发行工作差旅费等）后的实际募

集资金净额为419,369,240.00元，其中股本36,017,347.00元。 

2008 年3月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

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。  

（四）资产过户情况 

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。 

（五）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

规性的结论意见 

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：“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

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全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

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发行程序、定价、特定

对象的选择等各个方面，都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，保证了特定对象选

择的客观公正，保证了发行定价过程的公平、公正，符合国际实业及

其全体股东的利益。” 

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：“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

行后续之竞价发行（即向不超过10名的机构投资者以竞价发行方式非

公开发行股票）已经实施的上述发行程序符合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相关规定，在该等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发出的《认购邀请书》、《申购

报价表》以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《认购协议》不存在违反《实

施细则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，合法有效，

发行结果公平、公正。” 

二、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

（一）发行结果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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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（万股） 限售期 

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0 12个月 

2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2个月 

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00 12个月 

4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1.7347 12个月 

合计 3601.7347  

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601.7347万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所有

全部发行对象本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12 个月，锁定期限自

2008年3月11日开始计算。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发行股

票于2009年3月11日上市流通。 

（二）发行对象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： 凌新源 

企业性质 ：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 ： 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 

注册资本 ： 13,800万元 

经营范围 ： 发起设立基金，基金管理；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

成立日期 ： 1998年4月9日 

2、公司名称：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： 储晓明 

企业性质 ：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 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34楼 

注册资本 ： 13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 ： 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、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

务（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） 

成立日期 ： 2004年3月18日 

3、公司名称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： 张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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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性质 ：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： 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52号 

注册资本 ： 85,403.8832万元 

经营范围 ： 变压器及辅助设备、电线电缆、铜铁铝铸件制造、机电产品、

金属材料（除金银）销售，本企业自产品出口、生产所需物

资进口三类商品进出口（易货贸易）、承办来料来件加工（以

主管部门批准项目为准），饮食服务，水电暖安装、电磁线、

铜铝线材加工销售，废旧变压器收购（只限收购本厂产品）。

变压器产品的检修及安装。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

际招标工程；上述境外工程所属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

遣实施上述外工程速需的劳务人员。房屋出租。出口铜材经

营。变压器、电线电缆的相关技术咨询服务。电力工程施工

总承包三级（具体内容以建设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为准），

纯净水的生产、销售（限下属分之机构经营）电线电缆材料

的生产、销售。一般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代理（国家禁止或

限定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 

成立日期 ：  1993年2月26日 

4、公司名称：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：  黄文媛 

企业性质 ： 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 ： 乌鲁木齐民主路79号 

注册资本 ： 42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 ：  一般经营项目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

目除外）：资产管理、证券证券业投资，房屋、车辆、设备

的租赁；项目投资及相关咨询 

成立日期 ： 2006年5月12日 

（三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截至2007年12月31日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

4,506,588股股份，占总股本的2.20%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截至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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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2月31日，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5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，

占总股本的1.71%，为公司第三大股东。 

（四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

未来交易的安排 

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发行人之间均不存在

重大交易，也不存在拟认购本次发售股份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 名股东变化 

截止2007 年12 月31日，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

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1 新疆对外经济贸易（集团）有

限责任公司 
91,592,300 44.78% 

2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4,506,588 2.20% 

3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3,500,000 1.71% 

4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,376,405 1.65% 

5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

基金 
3,232,609 1.58% 

6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3,000,000 1.47% 

7 江阴市基础产业总公司 1,420,000 0.69% 

8 苏宏钰 1,350,149 0.66% 

9 崔素琴 1,000,000 0.49% 

10 王红军 924,524 0.45% 

合     计 114,702,495 56.07% 

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（股） 持 股

比例 

股份性质 

1 
新疆对外经济贸易（集团）有

限责任公司 
91,592,300 38.07%

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

通股  

2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,017,347 4.16%
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

通股 

3 
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9,501,432 3.95%

其中5,000,000股为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其余

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

4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6,800,000 2.83%
其中3,000,000股为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其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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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

5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6,275,967 2.61%

其中4,875,767股为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其余

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

6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5,000,000 2.08%
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

股 

7 
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4,376,775 1.82%

其中1,376,775股为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其余

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

8 
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

资基金 
4,264,666 1.77%

其中2,719,400股为有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其余

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

9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,376,405 1.40%
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

股 

10 
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

基金 
3,232,609 1.34%

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

股 

合

计 

—— 144,437,501
60.04%

——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对外经济贸易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由44.78%下降到38.07%，仍保持控股地位，

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。 

 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

本次发售前 本 次 发 售

股份 

本次发售后 股份类别 

股 份 数 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股 份 数 量

（股） 

股 份 数 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 

一、有限售

条件的流通

股 

91,792,300 44.87% 36,017,347 127,809,647 53.13% 

其中：外经

贸集团 
91,592,300 44.78%  91,592,300 38.07% 

境内自然人 200,000 0.09%  200,000 0.08% 

机构投资者 0  36,017,347 36,017,347 14.97% 

二、无限售

条件的流通

股 

112,760,000 55.13%  112,760,000 46.87% 

人民币普通

股 
112,760,000 55.13%  112,760,000 46.87% 

三、股份总

数 
204,552,300 100.00% 36,017,347 240,569,647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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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管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

无 

本次发行前后（截止2008年3月7日），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管均

未持有公司股票。 

六、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截止2007年12月31日（基准日），公司净资产为60,583.69万元，

预计发行后的净资产为102,520.614万元，比基准日增长69.22%。 

截止2007年12月31日，公司（母公司）资产负债率为51.36%，预

计增发后资产负债率为31.06%，比基准日降低20.30%。 

按照公司经审计的2007年年报数据，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

收益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2007年12月31日（2007年度） 预计发行后 

每股净资产(元) 2.8920 4.2023 

每股收益(元) 0.2990 0.2543 

注：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：分子为截止2007年12月31日（经

审计）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本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扣除发行

费用后的资金即101,093.63万元，分母为截止2007年12月31日股本加

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数即24,056.96万股。 

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公式：分子为经审计的公司2007年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，分母与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相同。 

2、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并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本次向特定投

资者发行，提高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，使公司股权结构

更加合理，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，有利于公司业务健康、

稳定发展。 

3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

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，将使公司

焦炭生产能力及副产品的循环利用能力大幅增加，生产过程中的能耗

和资源的浪费将大幅减少，生产的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，经济效

益显著，符合公司煤、焦一体化发展思路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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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 

七、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 

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

指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于 2007

年 5 月 16 日对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，制定

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管理流程，设立专用账户，专款专用，

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营业部，账

号：65001610100052505076。同时，公司将指定专人对资金使用情况和

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，对资金使用情况不定期进行审计，努力取得

较好的投资收益。 

公司已了解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承诺在募集资金

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

议，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加强管理。 

八、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

1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 

名称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南塔14楼 

保荐代表人：朱永平、侯良智 

项目主办人：刘海涛 

经办人员：余健、刘海涛 

联系电话：（021）68816000 

联系传真：（021）68819320 

2、发行人律师 

名称：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-9 号国际投资大厦 C 

座 18 室 

负责人：张利国 

经办律师：姜瑞明、李红新 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6090088 

联系传真：（010）66090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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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审计和验资机构 

名称：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9号富尔大厦1808室 

负责人：郭宪明 

经办注册会计师：陈军、张莉 

联系电话：（0991）2832574 

联系传真：（0991）2815074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五洲松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

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； 

3、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。 

上述备查文件，投资者可以在本公司证券部查阅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2008年3月8日 


